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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强农业保险经办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以

及应对恶劣的气候环境和频发的自然灾害的能力，财政

部于 2013年 12月 12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农业保险大灾
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3］129号，简称
《办法》）。《办法》要求农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于 2014年 1

月1日起计提农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相关机构应分别根据
农险保费收入计提保费准备金，根据超额承保利润计算

和计提利润准备金，采用自主计提、专户管理、独立核算、

逐年滚存、统筹使用的管理办法。

这是继 2008年《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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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完善农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规范农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促进农险持续健康发展，财政部

于2013年12月12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3］129号）。与以往文
件相比，该文件对农险经办机构的风险控制设定了更全面、具体的要求和规范。本文根据《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以及财政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4］12号）的核算细则，针对
某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大灾风险准备金核算和管理的实务工作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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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的计提

与保险公司操作实务

机银行产品推出后，应该根据用户的实际体验情况不断

改进完善，简化使用流程，提高其易用性和安全性，并不

断扩大使用领域和范围，以弥补农村地区金融网点不足

带来的不便。

2. 加强政策引导和协调。针对手机银行业务在农村
地区的初始推广成本高，短期内业务量增长缓慢，金融机

构和运营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政

策的引导和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手机银行业

务。由于农村居民对手机银行资费价格较敏感，相关部门

可以给予金融机构一定的政策扶持，促使农村手机银行

的资费不断降低，吸引更多的农民使用该项业务。在政策

扶持金融机构的同时，还应鼓励移动运营商不断降低手

机网络费用，通过扩大用户规模来获得规模效益。此外，

由于手机银行业务的开展需要金融机构、移动运营商、网

银等众多机构的参与，政府需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各参与

机构的相互包容与合作，最终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3. 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手机银行安全性。为了保障手
机银行资金的安全性，必须在已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针

对农村地区特点，不断健全和完善手机银行的法律法规。

重点消除手机银行使用中的基础性问题，如电子签名、用

户隐私保护、资金安全保障等存在的安全漏洞，提高手机

银行使用安全性。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大监管力

度，通过出台统一完善的手机银行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

并对农村手机银行业务开展的合规性进行有效的审查，

以防控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保护农村居民的金融财产

安全。

4. 加大手机银行业务的宣传推广力度。农村居民之
所以不使用手机银行，而长期坚持用现金结算，一方面是

习惯使然，另一方面是对手机银行不了解，存在顾虑。因

此必须加大对手机银行业务的宣传和推广，从而消除顾

虑，逐渐改变农民消费习惯和思维定式。金融机构可以在

不增加营业网点的基础上，派专门的业务推广人员深入

金融业务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进行宣传，详细讲解手机银

行的优点、业务办理流程、安全保障措施和操作方法等，

消除农民的疑虑，提高手机银行的认知度。同时，借助近

年来电子商务下乡的热潮，选择和大的电商企业合作，利

用电子商务来推广手机银行的电子支付功能，逐步培养

农民使用手机银行的习惯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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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之后，国家出台的支持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最新政

策。和原来的政策相比，《办法》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

金的计提范围从原来的只针对种植业扩大到养殖业、种

植业和森林业；同时，还在计提保费准备金的基础上，增

加了按照限定条件计提利润准备金，明确了保费准备金

和利润准备金计提的主体，细化和调整了计提比例。

目前，学术界对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和核算的研究

不多，因此，本文基于实务工作的实践经验，针对性的选

取了一家以农业保险经营为主的大型保险机构作为研究

对象，结合《办法》要求及公司核算实务展开研究。

一、保费准备金的计提

《办法》第二章第五条、第六条对农险大灾准备金的

计提提出了整体要求，具体包括：要求分别计提保费准备金

和利润准备金；要求建立费率调整机制等；承保盈利且连

续3年高于财产险行业承保利润率的企业，应适当降低盈
利险种的费率，并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监督。2014年，部分
地区部分险种的费率已经下调，或保额得到提升，体现了

国家政策对于缩小农险业务利润空间的规划设计，农业保

险薄利发展将成为长期趋势。另外，农险大灾准备金制度

的进一步落实，将继续减少农险业务的可支配利润。

1. 保费准备金计提的规定解析。《办法》第七条、第八
条、第九条对保费准备金的计提做出了规定，主要包括：

①计提主体。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的总部或分支机构、
专业农业保险机构的省级分支机构都应当计提保费准备金。

②计提金额。保费准备金=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计提比例。
在理解和执行《办法》时需要注意三点：一是保费收

入实质为“自留保费收入”，即保费收入减掉分出保费后

的净额；二是计提比例可结合实际情况，在不超过《农业

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计提比例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确

定，并保持 3年以上有效，若有特殊情况需经省级财政部
门同意后在下一年度调整；三是保险机构总部经营农业

保险的也应参照所在地分支机构计提保费准备金。

2. 保险公司计提保费准备金操作实务。本文研究对
象为一家以农业保险经营为主的大型保险机构，在辽宁、

吉林、四川和陕西等农业大省都设有分公司。因此，该公

司根据《办法》相关规定及《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计

提比例表》，结合各省分公司实际工作情况，依据经验和

保险精算原理确定了农业大灾保费准备金提取比例（详

见表 1），以及 2014年农业保费收入（自留保费收入）统计
数据（详见表2）。
假设总公司注册地位于黑龙江省，则应按照黑龙江

省比例计提保费准备金。根据《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表

1和表2的数据，核算出该公司2014年应计提农险大灾风
险保费准备金的金额（详见表3）。
总公司及各地分公司分别按表3的数据，区分农险大

类，并完成了计提农险大灾风险保费准备金的核算。

吉林分公司共计提保费准备金1 510.47万元，计提分
录如下：借：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保险1 491、——养
殖业保险 19.47；贷：保费准备金——种植业保险 1 491、
——养殖业保险19.47。
辽宁分公司共计提保费准备金 449.43万元，计提分

录如下：借：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保险412.02、——
养殖业保险 10.95、——森林保险 26.46；贷：保费准备金
——种植业保险412.02、——养殖业保险10.95、——森林
保险26.46。
陕西分公司共计提保费准备金 459.93万元，计提分

录如下：借：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保险 371.4、——
养殖业保险 2.49、——森林保险 86.04；贷：保费准备金
——种植业保险371.4、——养殖业保险2.49、——森林保
险86.04。
四川分公司共计提保费准备金1 494.34万元，计提分

录如下：借：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保险287.08、——
养殖业保险343.26、——森林保险864.00；贷：保费准备金
——种植业保险 287.08、——养殖业保险 343.26、——森
林保险864.00。
需要注意的是，总公司因开展了农业保险经营，需

要按照所在地（黑龙江省）的标准计提保费准备金，共计

地区

吉林

辽宁

陕西

四川

总公司

合计

种植业保险

1 491.00

412.02

371.40

287.08

-

2 561.50

养殖业保险

19.47

10.95

2.49

343.26

-

376.17

森林保险

-

26.46

86.04

864.00

293.12

1 269.62

合计

1 510.47

449.43

459.93

1 494.34

293.12

4 207.29

表 3 2014年农业保险大灾风险保费准备金计提金额
单位：万元

地区

吉林

辽宁

陕西

四川

总公司

合计

种植业保险

24 850

6 867

6 190

7 177

-

45 084

养殖业保险

649

365

83

17 163

-

18 260

森林保险

-

441

1 434

14 400

3 664

19 939

合计

25 499

7 673

7 707

38 740

3 664

83 283

表 2 2014年农业保险自留保费收入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地区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四川

陕西

种植业保险

6%

6%

6%

4%

6%

养殖业保险

3%

3%

2%

2%

3%

森林保险

6%

8%

8%

6%

6%

表 1 农业大灾保费准备金提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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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293.12万元，计提分录如下：借：提取保费准备金——
森林保险293.12；贷：保费准备金——森林保险293.12。
信息汇总后可得，2014年公司整体计提农业保险大

灾风险保费准备金共计4 207.29万元。
二、利润准备金的计提

《办法》第二章第十条对利润准备金的提取做了详细

描述。利润准备金也是《办法》中新增的计提项目，且《农

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会计处理规定》（简称《规定》）对

其做了补充。

（一）计提利润准备金的规定解析

1. 计提主体。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总部和专业
农业保险机构总部均应计提利润准备金。

2. 计提前提。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机构总部就
应当计提大灾风险利润准备金：①年度及累计盈利是
先决条件，机构农险经营实现年度及累计承保盈利；②满
足综合赔付率<70%；③存在超额承保利润，即：机构的农
险整体承保利润率（简称“UPM-A”）超过整体承保利润
的部分，具体来说，对于非专业农险机构，UPM-A与自
身财险业务承保利润率（简称“UPM-P”）相比，超额承
保利润是UPM-A>UPM-P（若UPM-P<0，则取近 3年
均值或 0）的部分；对于专业农险机构，UPM-A与（自身
承保利润率+财险行业承保利润率）÷2（简称“UPM”）相
比，超额承保利润是UPM-A>UPM（若UPM<0，则取近
3年均值或0）的部分。

3. 计提顺序。先从净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再提取
一般风险准备金，然后提取大灾风险利润准备金。

4. 计提金额。若（净利润-法定公积-一般风险准
备）≥超额承保利润×75%，则从低计提利润准备金；若（净
利润-法定公积-一般风险准备）<超额承保利润×75%，则
按结余金额全额计提利润准备金。其中：

超额承保利润率=1-综合成本率
超额承保利润=“UPM-A”-“UPM-P”或“UPM-

A”-“UPM”
根据《规定》的要求，将大灾准备金对应的资金用于

投资等所产生的收益，应在当期提取利润准备金。

5. 功能限定。大灾风险利润准备金不可以用于分红
或转增资本。

（二）保险公司计提农业保险大灾利润准备金操作

实务

2014年，公司以大灾准备金所对应的资金用于投资
等产生收益200万元，按照规定应在获利当期提取利润准
备金，会计分录如下：借：应收利息200；贷：投资收益200。
借：利润分配——提取利润准备金200；贷：大灾风险利润
准备200。
公司当年实现经营农业保险年度及累计承保盈利，

且同时满足《办法》第二章第十条的相关约束条件，因此

公司总部应当提取大灾风险利润准备金。

公司提取了法定公积金和一般风险准备后的净利润

余额超过了超额承保利润的75%，故公司总部按照规定要
求从低计提大灾风险利润准备金。当年超额承保利润约

为 223万元，其 75%约 167万元。因此，公司总部会计分录
如下：借：利润分配——提取利润准备金 167；贷：大灾风
险利润准备167。
另外，按照《规定》关于实施日期及衔接要求的规定，

2014年，公司应将《规定》发布前已提取的大灾准备金余
额，按照其计提来源（保费或利润）从相关科目分别转入

“保费准备金”、“大灾风险利润准备”科目的相关明细科

目。《规定》实施前，总公司 2013年尚有大灾准备金余额
5 977万元，在“资本公积——巨灾风险准备金”科目中核
算，2014年应将其从“资本公积——巨灾风险准备金”科
目转入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大灾风险利润准备”，再根据

计提来源转入负债类科目“大灾保费准备金”，会计分录

如下：借：资本公积——巨灾风险准备金5 977；贷：大灾风
险利润准备5 977。借：大灾风险利润准备5 977；贷：大灾保
费准备金5 977。
综上可得，2014年总公司计提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利

润准备金共计367万元。
三、小结

根据《办法》第二章第五条规定，农业保险大灾风险

准备金=各机构按险种分类计提的农险大灾风险保费准
备金+总部计提的农险大灾风险利润准备金。
因此，公司在 2014年末计提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

备金余额为10 551.29万元，其中：总部及各分支机构计提
保费准备金合计4 207.29万元，以前年度准备金转入保费
准备金5 977万元，总公司利润准备金余额为367万元，分
别在“保费准备金——各大农业险种”和“大灾风险利润

准备”科目中核算。

如果公司相关险种发生了大额农险赔付事项，并达

到大灾风险准备金使用的触发标准，则可以按照规定依

次统筹使用各项大灾风险准备金，用以弥补和分散农业

巨灾损失赔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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